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福建省软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主

办券商”）作为福建省软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软众

科技”）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常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其他与定期报告相关风险事项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深圳皇嘉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福建省软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软众科技”或“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皇嘉【2021】A003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福建省软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众科

技”）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软众科技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软众科技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列示金额



33,556,520.93 元，其中：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未及时结算的金

额 13,321,317.63 元（明细详见附注六第 3 点），该部分预付款项为预付信息流

量采购费，由于涉合作方业务，该预付款项对应项目是否完成，是否应按权责发

生制结转营业成本，无法从业务平台获取流量消耗及变现的充分适当的证据，也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软众科技，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 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公司 2020 年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软众科技董事会、深圳皇嘉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就公司 2020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

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同时公司监事会就董事会所出具的说明发表了意见。 

 

三、 主办券商提示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软众科技的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信息披露，后续将积极跟进了解公司上述相关事项进展并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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